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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9公告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浙江省国兴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省国兴

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09月30日，该债权总额
为3,310.48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该债权由昆山创联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
织，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孙宾宾,陆大胜
联系电话：0571-85774790,0571-85772772
电子邮件：sunbinbin@cinda.com.cn,ludashe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10月13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富丽达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等7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09月30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64,724.26万元,本金为58,599.08万元。该资
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等地区。该资产包
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如注册资本、资信证
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
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董芳芳
联系电话：0571-88974005
电子邮件：dongfangf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10月13日

马思齐（身份证号码：330602********0030），遗失干部证一本，号码：应急消字
第11700360号，特此声明。

遗失
声明

兹有2020年10月3日舟山海警局在舟山乌
柱山南侧（东经 122°22′7″，北纬 29°46′
5″）附近海域查获一艘船名号涂刷为“金洋
318”的散货船，船上运载烟草专卖品若干，该批
烟草专卖品无合法来源手续。目前该船及船上
运载的烟草专卖品被舟山海警局依法扣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
内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海洲路351
号舟山海警局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
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有当事人认领和接受调
查的，我局将依据《浙江省反走私综合治理规
定》第十四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三十
日，将上述在押物品予以收缴。联系电话
0580-6370178。

舟山海警局
2020年10月13日

无主财物公告
龙（消）催字〔2020〕0003号

柯 美 焱（男 ，1975 年 3 月 1 日 出 生 ，汉 族 ，居 民 身 份 证 ：
420222197503018317，住址：湖北省阳新县兴国镇原种场山下张队）

我大队于2019年 12月 13日作出的《温州市龙湾区消防救援大队行政
处罚决定书》，决定书文号为（龙(消)行罚决字〔2019〕0258号）。要求你在
法定期限内履行缴纳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的义务，而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履行上述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我大队现催告你自收到
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缴纳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及逾期每日按罚款数额
的3% 加处罚款。逾期仍不履行的,我大队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收到本催告书后，你有权在7日内到我大队进行陈述、申辩。逾期未
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龙（消）催字〔2020〕0003号），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消防救援大队
2020年10月13日

公告
宁波市奉化莳年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任建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3MA2CL0FM1W:

本局于2020年6月23日就你公司未批先建、违反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一案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于
2020年7月17日公告并于2020年9月15日送达，你公司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没有要求听证。本局于2020年10月9日
依法对你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由于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现本局依据《环境行政处罚
办法》第五十七条，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甬奉环罚[2020]15号）, 详见（http://www.fh.gov.cn/col/
col133903/index.html）。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局领取《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公司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中国工商银行奉化市支行（地址：奉化市锦屏街道
公园路19号；帐号：奉化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3901320009000017812，单位编码：23017，项目代码：6001）。逾
期不缴纳罚款的，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接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宁波市海曙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
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法申请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锦屏南路306号 联系电话：88522827 邮政编码：315500

宁波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10月13日

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11月2日10时起至2020年11月3日10时止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岭渔69123”船,船籍港:温岭,船舶类型:

桁拖渔船,总长40.8米,型宽6.80米,型深3.50米,总吨位197.00,净吨位
72.00,建造完工时间:2003年9月15日,制造厂:温岭市礁山船舶修造
厂。现停泊于台州松门港。

承办法官联系电话:0576-88971537(张)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本

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

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承办法官:0576-88971537(张)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唐)
本院监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0年10月13日

印章作废声明
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3日受理了建德市兆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强制清算

一案，并于2020年7月6日指定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成立清算组对建德市兆丰房产开发有限公
司进行清算。因清算组未能接管到建德市兆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
章和法定代表人章，为避免该公司相关人员擅自使用上述印章给债权人、第三人合法权益造成
的不利后果，现声明如下：建德市兆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
表人章作废。 建德市兆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10月13日

法院公告
2020年10月13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20）浙01民初2320号
永康市索赫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苏州

爱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市索赫工贸有

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

权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开庭。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5995号

杭州亿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赖

跃跃诉你方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小额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2 日上午 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

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6403号

杭州众冠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何君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2 日上午 9:1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在本

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6102号

王卫涛、王林光：本院受理（2020）浙 0106 民初

6102 号原告杭州汇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各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下

午14:30在本院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

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6124号

叶帅颖：本院受理（2020）浙 0106 民初 6124 号

原告杭州汇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周永凯、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4:

30 在本院 2736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

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1596号
张娒弟：本院受理原告杜赐与你方的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106 民初 159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5997号

郭造生：本院受理原告孙春荣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2 日上午 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二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3615号

金小峰、金晓琴：本院受理（2020）浙 0106 民初

3615号原告罗邦毅诉被告金小峰、金晓琴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0）浙 0106 民初

361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744号

刘芳芳:本院对原告徐火连诉你被告刘芳芳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0)浙 0108 民初 1744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829号

张修平:本院受理原告周广建诉被告张修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

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下午 14 时 15 分在本院第

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869号

保定市业奇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福建

恒安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保定市业奇商贸有限公

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 时 05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955号

姚珊曦:本院受理原告吴调娟诉被告姚珊曦装

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

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9日上午9时25分在本

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007号

程桂平、刘洪元：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程桂平、刘洪元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

定于2020年12月28日上午9时05分在本院第四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009号

兰际欣、兰际春: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兰际欣、兰际春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

定于2020年12月28日上午9时25分在本院第四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026号

宁波艺想天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北京优艾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艺想

天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

上午9时35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064号

杨兴志、赵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杨兴志、赵艳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4 时 15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12民初2929号

章潇东：本院受理原告黄丽萍诉你离婚后财产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协助原

告将牌号为沪 C2HJ92 丰田雷凌汽车过户至原告名

下，并立即清除车辆的违法违章记录；二、判令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因被告章潇东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外网查

询告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 9 时在本院 203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27民初1781号

许君可：本院受理江之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127 民初 17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127民初1781号

许君可：本院受理江之舟诉你民间借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127 民初 1781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

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

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127民初1362号

邵慧：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淳安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127 民初 1362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683破申21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浙江嵊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鹿山支行的申请，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作

出(2020)浙 0683 破申 2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

务人嵊州市扬帆铝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债

权人应在 2020 年 11 月 15 日之前，向管理人浙江朋

成律师事务所(联系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越

西路 833 号鑫洲商务大厦 23 层，联系人:王海琴，电

话 0575-85110951、 18858561023, 邮 政 编 码:

312000。)申报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逾期

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嵊州市扬帆铝业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3 时在嵊州市人民法院第十五审判庭召

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2373号

高明都:原告温州龙发运输有限公司与被告高

明都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浙 0303 民初 237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248号

陈盛柏:本院受理原告吴程为与被告陈盛柏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 督 卡 、外 网 查 询 告 知 书 、令 状 式 裁 判 文 书 适

用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请求:一、判令

被 告 陈 盛 柏 立 即 偿 还 原 告 借 款 本 金 10 万 元 及

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 款 基 准 利 率 计 算 至 实 际 履 行 完 毕 之 日 止);

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现定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 9 时 0 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1258号

严锋、蔡玉洪、严志君、黄庄娣：本院受理原告

蔡碧荷与被告严锋、蔡玉洪、严志君、黄庄娣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浙 0304 民初 125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6009号

吴洁奇：本院受理的原告应建忠与被告吴洁奇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

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 10 时 00 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5民初18号

浙江金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宏泰混凝土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金桥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去向不明，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0）浙 0305 民初 18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

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浙江金桥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宏泰

混凝土有限公司货款 431977.5 元及利息损失（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从2020年1月7日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7780 元，由被告浙江金桥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 60 日内

前往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刑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3破11号之一

2020年4月30日，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龙港支行申请，裁定受理温州新彩虹镭射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彩虹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审理，本院已于2020年8月7日，裁定确认3户债

权人的4笔无异议债权，总额为14708331.48元。经

管理人报告，截止 2020 年 9 月 16 日，新彩虹公司的

财产仅有银行存款1241.04元、车辆处置款3320元、

机器设备 28800 元(评估价)，合计 33361.04 元，认为

新彩虹公司的财产已明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本院认为，根据管理人报告的新彩虹公司的财产价

值总额，结合本院已经确认的无异议债权金额，可

以认定新彩虹公司现有财产已不能清偿全部债务，

具备破产原因，依法应予宣告破产。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一百零七

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20 年 9 月 17 日，裁定宣

告新彩虹公司破产。 龙港市人民法院


